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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民政局主要职能

    闵行区民政局是闵行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本区有关民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拟订相关政策、规划，
并组织实施。
    2.负责社会救助工作。
    3.负责居民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4.负责社会福利工作。指导各类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和服务管理。负责孤儿救助和养育工作，指导孤弃儿童保障和成年孤儿回归社会安
置工作。牵头推进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协同推进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5.承担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指导协调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组织拟定
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并组织实施；促进老龄产业发展。
    6.负责养老服务工作。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负责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指导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
负责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
    7.负责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
    8.负责慈善管理工作。
    9.负责基层社会事务相关工作，依法承担遗产管理人职责，履行监护相关职责；拟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履行监护相关职责的
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政策，牵头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协助做好基层治理和
基层政权建设涉及居（村）民委员会工作中需以政府名义出面的工作。
    10.负责行政区划和政区地名工作。负责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设立、撤销、调整、更名和界线变更以及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负
责行政区划界线管理，负责政区名称的审核报批。负责居（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更名和命名等审核报批。
    11.负责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管理工作。
    12.负责殡葬管理工作。推进殡葬改革和殡葬行业标准化建设，负责殡葬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
    13.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工作。
    14.负责福利彩票管理工作。
    15.负责民政领域相关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依法组织查处涉及违反民政法律、法规和条例的行为。健全落实民政行业安全生产责
任制，指导协调、监督管理民政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16.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7.职能转变。
 



闵行区民政局机构设置

    闵行区民政局预算是包括闵行区民政局本部以及下属9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9家，具体包括：
    1. 闵行区民政局（本级）
    2. 闵行区救助管理站
    3. 闵行区养老机构管理中心
    4. 闵行区社区服务中心
    5. 闵行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6. 闵行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
    7. 闵行区社会组织登记中心
    8. 闵行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
    9. 闵行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心
    10. 闵行区殡仪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闵行区民政局收入预算138376.9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1630.46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8541.50万元；事业收入6746.49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
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138376.9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31630.46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8541.5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25818.17万元，比
2025年预算增加48304.5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5812.29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36.9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街镇上划项目改为上解项目，资金纳入本部门年初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培训支出”科目4.08万元，主要用于老龄干部培训和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

    2. “行政运行”科目748.95万元，主要用于民政局（本级）个人收入、其他基本支出（人员、公用）经费、公务交通补贴。

    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科目12万元，主要用于党建经费、法律顾问费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4. “社会组织管理”科目479.38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经费、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运作经费、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经费以及社登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
出等。

    5. “老龄事务”科目5万元，主要用于区级敬老活动经费。

    6.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科目3078.94万元，主要用于下属事业单位社救中心、社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婚登中心等单位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以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政府雇员、政府购买服务、和谐婚姻家庭创建项目、残疾人集中就业社保费专项补助、民政其他管理事务、社会组织抽查审计经费、系统硬件运维及软件运维、“闵行民政”微
信公众号、换届选举工作经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招投标工作、遗产管理人工作经费等项目。

    7. “行政单位离退休”科目125.70万元，主要用于民政局（本级）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和离休费支出。

    8. “事业单位离退休”科目133.03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各下属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科目394.14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养老保险金缴费。

    10.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科目197.0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职业年金缴费。

    11. “儿童福利”科目597.52万元，主要用于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护确实或不当的儿童提供支持服务、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艾滋病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困境儿童基本生
活费。

    12. “老年福利”科目62127.81万元，主要用于老龄事业发展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上解）、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政府购买助老惠老服务和养
老服务能力建设基地委托运营等。

    13.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科目717.27万元，主要用于养老机构管理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14. “养老服务”科目462.40万元，主要用于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物业管理费、区级养老机构设备更新、闵福院日常维护费、闵福院停业清算结算费、审计经费项目。

    15.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科目5900.76万元，主要用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6.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科目14597.03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贴。

    17.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科目1375.83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贴。

    18. “临时救助支出”科目1541.50万元，主要用于节日临时补助及物价上涨联动救助。

    19.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科目352.20万元，主要用于救助站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20.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科目2867.62万元，主要用于三胞胎以上家庭生活补助、历史老案纠错平反人员生活费、孤独症援助、民生保险“沪惠保”补贴项目、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其他城市社会救济项目、粮油帮困和市民综合帮扶项目等。

    21.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29512.26万元，主要用于支内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

    22. “行政单位医疗”科目25.69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局机关职工医疗保险金缴费。

    23. “事业单位医疗”科目222.61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各下属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金缴费。

    24. “公务员医疗补助”科目8.77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职工其他医疗补贴。

    25. “住房公积金”科目227.65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本部门职工住房公积金缴费。

    25. “购房补贴”科目102.9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公务员购房补贴。

    26.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5812.29万元，主要用于无业贫困精神病人医疗救助、市民帮扶资金筹集、市级公益服务招标项目、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和养老机构
运营补贴、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区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经费、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试点、老吾老计划、为老助餐补贴以及市下达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等项目。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316,304,652.64      一、教育支出 40,840.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258,181,704.93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9,032,291.29       

2. 政府性基金 58,122,947.71         三、卫生健康支出 2,988,688.64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四、住房保障支出 3,584,763.00           

二、事业收入 67,464,878.00         五、其他支出 58,122,947.71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四、其他收入 -                   

收入总计 1,383,769,530.64      支出总计 1,383,769,530.64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0,840.00         40,840.00         -            -       -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0,840.00         40,840.00         -            -       -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0,840.00         40,840.00         -            -       -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9,032,291.29  1,252,264,111.29  66,768,180.00  -       -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43,242,708.86     43,242,708.86     -            -       -       

208 02 01 行政运行 7,489,527.86      7,489,527.86      -            -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20,000.00        120,000.00        -            -       -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3,781.84      4,793,781.84      -            -       -       

208 02 09 老龄事务 50,000.00         50,000.00         -            -       -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0,789,399.16     30,789,399.16     -            -       -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722,797.90      8,499,514.90      1,223,283.00   -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57,048.80      1,257,048.80      -            -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98,150.00      1,330,340.00      267,810.00     -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78,399.88      3,941,417.88      636,982.00     -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89,199.22      1,970,708.22      318,491.00     -       -       

208 10 社会福利 704,594,877.85    639,049,980.85    65,544,897.00  -       -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975,200.00      5,975,200.00      -            -       -       

208 10 02 老年福利 621,278,059.44    621,278,059.44    -            -       -       

208 10 04 殡葬 65,544,897.00     -               65,544,897.00  -       -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172,674.28      7,172,674.28      -            -       -       

208 10 06 养老服务 4,624,047.13      4,624,047.13      -            -       -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9,007,600.00     59,007,600.00     -            -       -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59,007,600.00     59,007,600.00     -            -       -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159,728,600.00    159,728,600.00    -            -       -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45,970,300.00    145,970,300.00    -            -       -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3,758,300.00     13,758,300.00     -            -       -       

208 20 临时救助 18,936,988.68     18,936,988.68     -            -       -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15,415,000.00     15,415,000.00     -            -       -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521,988.68      3,521,988.68      -            -       -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28,676,153.00     28,676,153.00     -            -       -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28,676,153.00     28,676,153.00     -            -       -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295,122,565.00    -            -       -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295,122,565.00    -            -       -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88,688.64      2,570,669.64      418,019.00     -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88,688.64      2,570,669.64      418,019.00     -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56,874.88        256,874.88        -            -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44,122.95      2,226,103.95      418,019.00     -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7,690.81         87,690.81         -            -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584,763.00      3,306,084.00      278,679.00     -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584,763.00      3,306,084.00      278,679.00     -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555,163.00      2,276,484.00      278,679.00     -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9,600.00      1,029,600.00      -            -       -       

229 其他支出 58,122,947.71     58,122,947.71     -            -       -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8,122,947.71     58,122,947.71     -            -       -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8,122,947.71     58,122,947.71     -            -       -       

1,383,769,530.64  1,316,304,652.64  67,464,878.00  -       -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0,840.00             -                   40,84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0,840.00             -                   40,84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0,840.00             -                   40,8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9,032,291.29      81,591,054.16         1,237,441,237.13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43,242,708.86         20,695,053.86         22,547,655.00         

208 02 01 行政运行 7,489,527.86          7,489,527.86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20,000.00            -                   120,000.00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3,781.84          1,766,006.84          3,027,775.00          

208 02 09 老龄事务 50,000.00             -                   50,000.00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0,789,399.16         11,439,519.16         19,349,88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722,797.90          9,722,797.90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57,048.80          1,257,048.80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98,150.00          1,598,150.00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78,399.88          4,578,399.88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89,199.22          2,289,199.22          -                   

208 10 社会福利 704,594,877.85        48,985,603.72         655,609,274.13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975,200.00          -                   5,975,200.00          

208 10 02 老年福利 621,278,059.44        5,717,167.44          615,560,892.00        

208 10 04 殡葬 65,544,897.00         36,175,762.00         29,369,135.00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172,674.28          7,092,674.28          80,000.00             

208 10 06 养老服务 4,624,047.13          -                   4,624,047.13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9,007,600.00         -                   59,007,600.00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59,007,600.00         -                   59,007,600.00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159,728,600.00        -                   159,728,600.00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45,970,300.00        -                   145,970,300.00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3,758,300.00         -                   13,758,300.00         

208 20 临时救助 18,936,988.68         2,187,598.68          16,749,390.00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15,415,000.00         -                   15,415,000.00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521,988.68          2,187,598.68          1,334,390.00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28,676,153.00         -                   28,676,153.00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28,676,153.00         -                   28,676,153.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                   295,122,565.00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                   295,122,565.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88,688.64          2,988,688.64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88,688.64          2,988,688.64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56,874.88            256,874.88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44,122.95          2,644,122.95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7,690.81             87,690.81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584,763.00          3,584,763.00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584,763.00          3,584,763.00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555,163.00          2,555,163.00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9,600.00          1,029,600.00          -                   

229 其他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1,383,769,530.64      88,164,505.80         1,295,605,024.84      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258,181,704.93 一、教育支出 40,840.00        40,840.00        -           -            

二、政府性基金 58,122,947.71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2,264,111.29 1,252,264,111.29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三、卫生健康支出 2,570,669.64     2,570,669.64     -           -            

四、住房保障支出 3,306,084.00     3,306,084.00     -           -            

五、其他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            

收入总计  1,316,304,652.64 支出总计 1,316,304,652.64 1,258,181,704.93 58,122,947.71 -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0,840.00            -                  40,84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40,840.00            -                  40,84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40,840.00            -                  40,84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2,264,111.29     44,192,009.16        1,208,072,102.13     

208 02 民政管理事务 43,242,708.86        20,695,053.86        22,547,655.00        

208 02 01 行政运行 7,489,527.86         7,489,527.86         -                  

208 02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20,000.00           -                  120,000.00           

208 02 06 社会组织管理 4,793,781.84         1,766,006.84         3,027,775.00         

208 02 09 老龄事务 50,000.00            -                  50,000.00            

208 02 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0,789,399.16        11,439,519.16        19,349,88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99,514.90         8,499,514.90         -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57,048.80         1,257,048.80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30,340.00         1,330,340.00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941,417.88         3,941,417.88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970,708.22         1,970,708.22         -                  

208 10 社会福利 639,049,980.85       12,809,841.72        626,240,139.13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10 01 儿童福利 5,975,200.00         -                  5,975,200.00         

208 10 02 老年福利 621,278,059.44       5,717,167.44         615,560,892.00       

208 10 05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7,172,674.28         7,092,674.28         80,000.00            

208 10 06 养老服务 4,624,047.13         -                  4,624,047.13         

208 11 残疾人事业 59,007,600.00        -                  59,007,600.00        

208 11 07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59,007,600.00        -                  59,007,600.00        

208 19 最低生活保障 159,728,600.00       -                  159,728,600.00       

208 19 0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45,970,300.00       -                  145,970,300.00       

208 19 0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3,758,300.00        -                  13,758,300.00        

208 20 临时救助 18,936,988.68        2,187,598.68         16,749,390.00        

208 20 01 临时救助支出 15,415,000.00        -                  15,415,000.00        

208 20 0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3,521,988.68         2,187,598.68         1,334,390.00         

208 25 其他生活救助 28,676,153.00        -                  28,676,153.00        

208 25 01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 28,676,153.00        -                  28,676,153.00        

208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                  295,122,565.00       

208 99 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5,122,565.00       -                  295,122,565.00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570,669.64         2,570,669.64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570,669.64         2,570,669.64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56,874.88           256,874.88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226,103.95         2,226,103.95         -                  

210 1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7,690.81            87,690.81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306,084.00         3,306,084.00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306,084.00         3,306,084.00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276,484.00         2,276,484.00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29,600.00         1,029,600.00         -                  

1,258,181,704.93     50,068,762.80        1,208,112,942.13     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29 其他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229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229 60 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8,122,947.71      -                58,122,947.71      

58,122,947.71      -                58,122,947.71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 - - -                                    -               -              -               

-               -              -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注：本部门2026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2,343,216.22 42,343,216.22 -           

301 01 基本工资 5,764,656.00  5,764,656.00  -           

301 02 津贴补贴 3,513,712.00  3,513,712.00  -           

301 03 奖金 2,337,033.00  2,337,033.00  -           

301 07 绩效工资 16,864,896.00 16,864,896.00 -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941,417.88  3,941,417.88  -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970,708.22  1,970,708.22  -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482,978.83  2,482,978.83  -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87,690.81     87,690.81     -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53,639.48    153,639.48    -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276,484.00  2,276,484.00  -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950,000.00  2,950,000.00  -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23,957.78  -           4,923,957.78  

302 01 办公费 273,500.00    -           273,500.00    

302 02 印刷费 38,000.00     -           38,000.00     

302 04 手续费 2,000.00      -           2,000.00      

302 05 水费 107,200.00    -           107,200.00    

302 06 电费 789,000.00    -           789,000.00    

302 07 邮电费 152,000.00    -           152,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46,374.48    -           346,374.48    

302 11 差旅费 138,100.00    -           138,1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40,000.00    -           140,000.00    

302 14 租赁费 71,500.00     -           71,500.00     

302 15 会议费 8,000.00      -           8,000.00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单位：元

类 款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16 培训费 33,000.00     -           33,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0,000.00     -           60,000.00     

302 26 劳务费 12,000.00     -           12,0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87,000.00    -           287,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628,463.30    -           628,463.3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4,000.00     -           64,0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81,200.00    -           281,2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492,620.00  -           1,492,62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94,588.80  2,594,588.80  -           

303 01 离休费 171,684.00    171,684.00    -           

303 02 退休费 2,415,704.80  2,415,704.80  -           

303 09 奖励金 7,200.00      7,200.00      -           

310 资本性支出 207,000.00    -           207,0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37,000.00    -           137,0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20,000.00     -           20,00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50,000.00     -           50,000.00     

50,068,762.80 44,937,805.02 5,130,957.78  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39.78          -            6.00           33.78          27.38          6.40           125.25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闵行区民政局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6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9.78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7.38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3.78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7.38万元，主要原因是救助管理站需更新一辆公务用车。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费27.38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7.38万元，主要原因是救助管理站需更新一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费6.40万元，与2025年
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6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闵行区民政局下属1家机关和0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25.25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3365.4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364.91
万元。
     2026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241.58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198.25万
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0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6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89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24695.31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闵行区民政局共有车辆14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
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4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2台（套）。
     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1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本市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按照不同
年龄段提供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面需求的津贴，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是贯彻《上海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的重要举措。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方
案>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1号）；（3）《关于做好本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沪老发发〔2016〕3号）；（4）《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规〔2024〕1号）
三、实施主体
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津贴。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档：65-69岁，每人每月75元。70-79岁，每人每月
150元。80-89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岁，每人每月35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
四、实施方案
津贴通过上海市敬老卡发放，发放采取季度预拨的方式，为每季度第一个月（即1月、4月、7月、10月），津贴发放日为15日。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人口增长趋势，预估截至2026年底，本区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33.75万人，以此为依据，测算2026年全区补贴资金约需6.05
亿元，其中市级承担50%，其余部分由区、镇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街道资金由区财政保障），故市级资金2.91亿元，区财政需安排预算
资金约1.65亿元，需向镇、工业区统筹资金约1.5亿元。（根据人员变动具体情况进行发放）。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市下达老年综合津贴专项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本市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按照不同
年龄段提供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面需求的津贴，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是贯彻《上海市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的重要举措。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2）《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方
案>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1号）；（3）《关于做好本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沪老发发〔2016〕3号）；（4）《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沪府规〔2024〕1号）
三、实施主体
具有本市户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津贴。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档：65-69岁，每人每月75元。70-79岁，每人每月
150元。80-89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岁，每人每月35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
四、实施方案
津贴通过上海市敬老卡发放，发放采取季度预拨的方式，为每季度第一个月（即1月、4月、7月、10月），津贴发放日为15日。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人口增长趋势，预估截至2026年底，本区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33.75万人，以此为依据，测算2026年全区补贴资金约需6.05
亿元，其中市级承担50%，其余部分由区、镇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街道资金由区财政保障），故市级资金2.91亿元，区财政需安排预算
资金约1.65亿元，需向镇、工业区统筹资金约1.5亿元。（根据人员变动具体情况进行发放）。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项目背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和落实《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各项目
标任务，进一步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落实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五大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加快推
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重大举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本
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福发[2016]1号）文件精神，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财政局和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
（以下简称区残联）印发《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意见》（闵民[2016]21号），区残联2016年开始设立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项目，补贴对象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自2022年1月开始，该项目的预算制定及资金发放职能由区
残联转至区民政局。
2、项目的总体目标：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和
长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二、立项依据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加快推进残疾人
小康进程为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1）上海市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
（2）《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福发[2016]1号）；
（3）《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闵民[2016]21号）。
（4）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
（5）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残联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2]11号）。
（6）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民残福发[2025]5号）
三、实施主体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属于以下范围的，可对应申请其中一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1、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50元。
2、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二级的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80 元。
四、实施方案
每月10日前，区民政局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监管内控平台发放至符合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预算金额：41556000元。其中一级残疾人预估人数：5420人，预算金额：22764000元，二级三级智力残疾、精神三级残疾人预
估人数：8700人，预算金额：18792000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项目背景：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五大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重大举措；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本市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福发[2016]1号）文件精神，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财政局和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
称区残联）印发《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意见》（闵民[2016]21号），区残联2016年开始设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补贴
对象为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的具有本区户籍、持本市颁发的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自2022年1月开始，该项目的预算制定及资金发放职能由区残联转
至区民政局。
2、项目的总体目标：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和长
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二、立项依据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
进程为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1）上海市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76号）；
（2）《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沪民福发[2016]1号）；
（3）《闵行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闵民[2016]21号）。
（4）关于印发《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3189.06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0]21号）。
（5）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残联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2]11号）。
（6）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民残福发[2025]5号）
三、实施主体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持本市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属于以下范围的，可对应申请其中一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本市重残无业人员、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 450 元。
2、本市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320 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含本市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生活用电、水、气、暖等费用补贴。
残疾人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应当符合本市社会救助有关认定标准。
四、实施方案
每月10日前，区民政局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监管内控平台发放至符合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预算金额：17451600元。其中重残无业残疾人预估人数：2900人，预算金额：15660000元；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预估人数：250
人，预算金
额：1350000元；低收入家庭中的残疾人预估人数115人，预算金额441600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令第271号）精神，以及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
总工会《关于完善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沪民救发〔1999〕第32号 沪财社〔1999〕第4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
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如实申报个人及家庭有关情况和相关证明材料；乡镇、街道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收到救
助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后，对申请人个人或者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提出审核意见；再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救助申请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
准的决定。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沪民规〔2025〕15号）规定，自2025年7月1日起，本
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1595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650元。
 三、实施主体
 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规定，按照“应保确保”要求，在核查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后，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按月
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将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补足至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该项目涉及范围为本区有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的城乡户籍居民家庭。
 四、实施方案
 1、市民政局负责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制定政策、调整保障标准，组织各区县贯彻落实；
2、区民政局负责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组织实施，对街镇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指导街镇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的受理、审核、审批工
作，按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做到不遗漏、不重复；2021年起采取区级统一发放低保金模式，年内定期划拨该项目区级资金（及市级垫付资金）
至区级专户，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3、各街镇救助部门按照“两次受理办结制”、“公开告知“等制度负责及时受理、审核，经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审批，并做好低保家庭的定期复审。
4、根据“应保确保”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经受理、审核、审批程序后，按月落实保证待遇。同时按照《上海市社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沪民规
[2023]17号）规定，加强资金的管理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区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并监督街镇救助部门规范落实最低生活
保障政策，并将街镇执行情况纳入民政工作考核目标。
 五、实施周期
2026.01.0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区级预算资金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7733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229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近年来，我局以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关于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等为主要依
据，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工作理念，将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认真组织实施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指导街镇贯彻
落实各项救助帮困政策，为困难群众构筑起了有分类、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健康发展。
 二、立项依据
 市级政策：《关于将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沪民救发[2002]82号）、重残无业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统一纳入特殊救济对象
救济标准调标范围，由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布；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 》（沪民
规〔2025〕15号）精神，从2025年7月1日起城乡重残无业人员月生活补助标准为2145元。
区级政策：根据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关于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继续实施生活补贴的通知》（闵民规发[2025]2号）精神，从2025年10月1日起，本区重残
无业人员实行城乡统一标准，具体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40元。
 三、实施主体
 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凭区残联发给的相关证明，向居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救助部门申请，经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
府审核确认。
 四、实施方案
项目的基本情况；该项目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重残无业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通知》（沪民救发[1998]第8号、沪
财社[1998]第10号）精神，从1998年7月1日起对本市重残无业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将本市重残无
业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沪民救发[2002]82号）精神，从2002年9月起凡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凭区残联发给的相关证
明，向居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救助部门申请，经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确认。
该项目的设立、归并管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保障重残无业人员基本生活。根据《关于对重残无业人员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沪民规[2021]9号）规定，具
有本市户籍的居民，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以及三级智力残疾人；不能通过劳动获取经济收
入，生活不能自理。具备上述条件，领取的养老金低于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的均有获得基本生活帮助的权利。
 五、实施周期
 2026.01.0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职责明确、政策性强。根据民政部门工作职责和相关资金配比文件规定，2026年拟申请安排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项目区级预算7440.05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号），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我区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二、立项依据
 制定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5〕3号）。
 三、实施主体
 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街道（莘庄工业
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2021年起项目资金由区级专户统一发放，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四、实施方案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3800元（含38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生活补助430元；月养老待遇在38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8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700元；“劳动节”、“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补足到1000元后再补助520元；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含1000元）-2800元（含2800
元）的，每人每月补助520元; 月养老待遇在2800元-3300元（含33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410元。
 五、实施周期
2026.01.0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1、 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2026年项目本级预算安排：26806.8965万元。
2、 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总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2024年     7500     7500        100%
    2025年     8300     8300        100%
3、 资金来源情况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市财政负担总额的50%，剩余部分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35%、
65%比例分担；定额补助及节日补助由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并列入各级年度预算。
该项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专项结报，严禁挪用和虚报，并接受区监察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和区审计局的监督检查。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市下达回沪定居人员帮困专项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内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号），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我区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
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立项依据
制定了《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5〕3号）。
 三、实施主体
 由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民政部门受理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申请，申请人材料由所在镇、街道（莘庄
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并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2021年起项目资金由区级专户统一发放，次年一季度按实清算。
 四、实施方案
支内补助：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3800元（含3800元）以下的，每人每月生活补助430元；月养老待遇在380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80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700元；“劳动节”、“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200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补足到1000元后再补助520元；月养老待遇在1000元（含1000元）-2800元（含
28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520元; 月养老待遇在2800元-3300元（含3300元）的，每人每月补助410元。
 五、实施周期
2026.01.0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支内补助：2026年度市下达资金2705.36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节日生活补助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分两个子项目：一是元旦春节（委办条线/街镇救助）。根据市民政、区府相关文件规定，组织开展当年度元旦春节期间帮困送温暖工作，在
传统节日中体现党和政府的关爱，确保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二是物价上涨联动救助。根据市府、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适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启动条件满足任一条：1、当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同比涨幅达到或超过3.5%；2、本市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中食品类价格指数月度同比涨幅达到或超过6%。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发放对象范围、补贴标准等按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文件通知执
行。
 二、立项依据
节日补助根据每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文件执行。（例：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对本市部分困难家庭及民政对象发放节
日临时补助的通知（沪民救发【2024】18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1]41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语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沪发改价督【2016】6号）
 三、实施主体
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发放对象范围、补贴标准等按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文件通知执行。
 四、实施方案
 1、市民政局负责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制定政策、调整补助标准，组织各区县贯彻落实；
2、区民政局负责统筹落实，对街镇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指导街镇做好补助人员的统计汇总，确保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体的帮困措施落到实处；
2021年起采取区级统一发放补助金模式，年初划拨该项目区级资金至区级专户，二季度按实清算。
 五、实施周期
2026.01.0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区级预算资金节日生活补助金1529万元。
 七、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闵行区“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依托信息技术、呼叫中心等专业后台支撑体系，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应急呼叫、主动关爱及各类生活便民帮扶服
务，全方位满足社区居家养老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居家养老的便捷性、安全性与幸福感。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闵民〔2014〕42号）；（2）《关于告知“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项
目绩效评审结果的函》闵财评〔2018〕10号；（3）《闵行区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闵民规发〔2020〕2号；（4）《上海市民
政局关于在本市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老年人应急呼叫项目全覆盖的通知》（沪民养老发[2020]13号）；（5）《关于进一步扩大本市老年人应急呼
叫项目收益面的通知》 （沪民养老发〔2021〕30号）；（6）《关于印发<上海市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民养老
发〔2023〕7号）；（7）《为老服务便捷可及工程（2023-2025年）实施方案》（沪民养老发〔2024〕10号）；（8）《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安全关爱
服务行动方案（2024-2027年）》（沪民养老发〔2024〕15号）；（9）《关于印发<闵行区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闵民〔2024〕66号）
三、实施主体
本区户籍，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独居老年人、80周岁及以上纯老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可享受项目服务补贴。
四、实施方案
采取分片区公开招投标方式，遴选两家资质优异的服务商为全区14个街镇的服务对象安装关爱设备并提供紧急救助、主动关爱、生活百事帮（牵线搭
桥、信息查询、一键打车、一键就医）等服务。本项目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按实结算。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2025年项目服务情况及2026年预计新增用户数量（1381人），新增用户需安装关爱电话，话机费为200元/人/台，另需40元/人/月服务费，预计康
乐福2026年预算总额为10158920元。区、镇财政按35：65比例分担（街道资金由区财政保障），区级资金5675324元（包含街道资金3261080元），镇
级上解资金4483596元。
七、绩效目标
具体见项目绩效申报表



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工额度（指标）通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书》、区
人保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用于支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酬，岗位实际出勤率
100%，人员资质与招聘要求相符，实现闵行区殡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食堂、花圈花篮销售、挽联打印、水电、骨灰
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达到服务好每位逝者，服务好每位丧家的目的，保障基础殡仪服务，让每一位治丧家属满意，让生者慰藉、逝者安息。
合同制人员工作满意度达100%。
 二、立项依据
    《2015年度闵行区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外用工额度（指标）通知单》(闵编外[2015]030号 )、《闵行区殡仪馆绩效改革目标责任书》、区人保
局及区民政局相关规定。
 三、实施主体
     闵行区殡仪馆
 四、实施方案
     合同制人员经费项目用于支付上海外服虹桥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闵行区殡仪馆的劳动力报酬，岗位实际出勤率100%，人员资质与招聘要
求相符，实现闵行区殡仪馆遗体接运、整容化妆、遗体火化、业务接待、食堂、水电、骨灰寄存等岗位工作的开展。
 五、实施周期
     2026.1.1-2026.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项目总预算为15425100元，其中包括财政代管资金154251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项目绩效目标表


